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行政法基礎理論與行政組織法專題研究(二)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學研究所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Seminar on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 in Administrative Law (II)
	課程代碼：
	6055403_01

	授課教師：
	江嘉琪
	分機：
	35119

	
	
	E-Mail：
	lawccj@ccu.edu.tw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選修
	開課級別：
	碩博合開

	課程概述：
	農業行政作為行政法各論之一環，與各行政領域相同，一方面受行政法總論中之基礎原理原則與重要法規之拘束，另一方面則面臨個別行政領域之特殊問題。我國農業行政近年來在行政組織與行政作用上有諸多變革，例如農田水利會行政機關化、農業保險之推動、有機農業之促進、農民退休金制度之實施等，與行政法之關係極為密切，值得關注。本學期專題研究以農業行政所涉及之法律爭議問題為主題，輔以我國行政與司法實務中的案例為主，探討我國在此行政法各論領域之組織與作用法規現狀與發展趨勢。
本課程以農業行政之管制規範為核心，研究範圍大分如下：
1、 農業基礎法制：農業基本法(草案)/農業發展條例等
2、 農業行政相關組織：
中央及地方農業行政組織
農田水利會
農會等
3、 農業行政管制與促進：
農產品之生產及管理(農藥、肥料管制、農產品市場交易、農產品生產及驗證、有機農業等)
對地綠色環境給付、天然災害救助、休耕補助、保證價格收購
農村、農舍、農地管制
農業稅捐
4、 農業保險與農民照顧
農業保險、農民保險、農民退休金、小地主大佃農、青年農民輔導等
5、 農業與鄰接領域之法制議題
農業與環境
農業與食安
農業與計畫法制
農業與國際法

	教學目標：
	課程目標在使修課同學瞭解農業行政法制，使其瞭解實務爭議問題所在，並能對其背後之學理有進一步之理解與掌握。

	教學方式：
	1. 本課程視實際選修人數，前階段由授課老師指定參考文獻與議題，協助同學進行導讀與討論，後階段則由同學選定專題進行報告與討論。專題報告時，選課同學須選定課程相關題目撰寫一萬字以上之完整書面報告，並於課堂提出口頭報告進行討論。口頭報告前一週，報告人應將完整報告內容以書面或電子檔送交老師與修課同學。視專題報告情況，選課同學應回應老師與同學的討論與建議，於學期末提出修改後的書面報告。
2. 每位選課同學須擔任一次評論人，就其他同學的專題報告提出批評與建議。 
3. 每次上課請務必出席並參與討論，無法出席者需事先請假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本課程主要在深化學生對於行政組織相關法律問題之認，識符合本系發展憲法行政法領域之目標。 

	
	

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
1、 教師專長：

	憲法、行政法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
	授課教師專研行政法與憲法，曾先後發表相關領域論文，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完全一致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專題報告（含口頭及書面）佔學期總成績60％；評論20％；課堂參與20％

	參考書目：
	參考資料於開學第一週上課時提供

	備註：
	





